
 第 1 頁 

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通報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速別：最速件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20 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警務正廖晟凱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（警用）734-306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本次人事調整作業係配合各序列職缺檢討陞職，依相關適任人

員之品操學能、工作績效、職務歷練、單位衡平及職期與地區

調任等職務遷調原則作通盤檢討，並尊重各單位主官（管）考

核用人意見、兼顧同仁服務年資及自請調地意願，期使各員均

能適才適所，發揮所長，提升整體治安維護效能。 

二、下列人員統一律定於 108 年 8 月 22 日（星期四）至新職單位報

到：（計 133 員） 

編號 新 任 職 務 姓 名 原 任 職 務 備 考 

1 

主 任 秘 書 室 
第 五 序 列 
專 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蔡 翊 民 
板 橋 分 局 
行 政 組 
組 長 

陞職第五序列

職務 

2 

刑 事 警 察 大 隊 
偵 六 隊 
隊 長 

楊 宗 昆 
三 峽 分 局 
偵 查 隊 
隊 長 

 

3 

三 峽 分 局 
偵 查 隊 
隊 長 

蔡 調 坤 
刑 事 警 察 大 隊 
偵 六 隊 
隊 長 

 

4 

公 共 關 係 室 
 

警 務 正 
林 成 翰 

秘 書 室 
 

警 務 正 
 

5 

永 和 分 局 
防 治 組 
組 長 

翁 榮 華 
民 防 管 制 中 心 
業 務 股 
股 長 

 

6 

民 防 管 制 中 心 
業 務 股 
股 長 

游 士 漢 
新 莊 分 局 
保 防 組 
組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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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新 任 職 務 姓 名 原 任 職 務 備 考 

7 

新 莊 分 局 
保 防 組 
組 長 

許 春 忠 
新 莊 分 局 
秘 書 室 
主 任 

 

8 

新 莊 分 局 
秘 書 室 
主 任 

陳 俞 佐 
蘆 洲 分 局 
秘 書 室 
主 任             

 

9 

蘆 洲 分 局 
秘 書 室 
主 任             

涂 增 華 
瑞 芳 分 局 
民 防 組 
組 長       

 

10 

瑞 芳 分 局 
民 防 組 
組 長       

鄭 朝 諒 
瑞 芳 分 局 
保 防 組 
組 長 

 

11 

瑞 芳 分 局 
保 防 組 
組 長 

吳 佐 賢 
汐 止 分 局 
秘 書 室 
主 任 

 

12 

汐 止 分 局 
秘 書 室 
主 任 

陳 文 雄 
督 察 室 

 
督 察 員 

 

13 

林 口 分 局 
民 防 組 
組 長 

張 春 熙 
金 山 分 局 
民 防 組 
組 長 

 

14 

金 山 分 局 
民 防 組 
組 長 

陳 碧 鶴 
後 勤 科 
財 產 管 理 股 
股 長   

 

15 

後 勤 科 
財 產 管 理 股 
股 長   

吳 榮 基 
行 政 科 

 
警 務 正 

 

16 

板 橋 分 局 
行 政 組 
組 長 

黃 正 明 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總 務 組 
組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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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新 任 職 務 姓 名 原 任 職 務 備 考 

17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總 務 組 
組 長 

趙 連 順 
後 勤 科 
營 繕 股 
股 長     

 

18 

後 勤 科 
營 繕 股 
股 長     

陳 文 協 
後 勤 科 

 
警 務 正 

 

19 

防 治 科 
 

警 務 正 
許 寶 華 

民 防 管 制 中 心 
修 護 股 
股 長    

 

20 

犯 罪 預 防 科 
 

警 務 正 
洪 辰 諭 

保 安 警 察 大 隊 
行 政 組 
組 長 

 

21 

保 安 警 察 大 隊 
行 政 組 
組 長 

何 忠 財 
林 口 分 局 
交 通 組 
組 長 

 

22 

林 口 分 局 
交 通 組 
組 長 

蔡 順 雍 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秘 書 室 
主 任 

 

23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秘 書 室 
主 任 

郭 清 江 
新 店 分 局 
交 通 組 
組 長                  

 

24 

新 店 分 局 
交 通 組 
組 長                  

呂 宗 霖 
瑞 芳 分 局 
秘 書 室 
主 任                

 

25 

瑞 芳 分 局 
秘 書 室 
主 任                

潘 瑞 昌 
犯 罪 預 防 科 

 
警 務 正 

 

26 

三 峽 分 局 
勤 務 指 揮 中 心 
主 任 

黃 舜 榕 
三 重 分 局 
勤 務 指 揮 中 心 
主 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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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新 任 職 務 姓 名 原 任 職 務 備 考 

27 

三 重 分 局 
勤 務 指 揮 中 心 
主 任 

吳 明 政 
三 峽 分 局 
勤 務 指 揮 中 心 
主 任 

 

28 

土 城 分 局 
秘 書 室 
主 任 

廖 盈 如 
中 和 分 局 
秘 書 室 
主 任 

 

29 

中 和 分 局 
秘 書 室 
主 任 

江 兆 賢 
土 城 分 局 
秘 書 室 
主 任 

 

30 

樹 林 分 局 
行 政 組 
組 長 

陳 泓 翔 
新 莊 分 局 
行 政 組 
組 長 

 

31 

新 莊 分 局 
行 政 組 
組 長 

陳 紹 文 
樹 林 分 局 
行 政 組 
組 長 

 

32 

金 山 分 局 
秘 書 室 
主 任 

廖 錦 宏 
金 山 分 局 
行 政 組 
組 長 

 

33 

金 山 分 局 
行 政 組 
組 長 

陳 昭 旺 
金 山 分 局 
保 防 組 
組 長 

 

34 

金 山 分 局 
保 防 組 
組 長 

陳 榮 進 
金 山 分 局 
勤 務 指 揮 中 心 
主 任 

 

35 

金 山 分 局 
勤 務 指 揮 中 心 
主 任 

周 志 孝 
金 山 分 局 
防 治 組 
組 長 

 

36 

金 山 分 局 
防 治 組 
組 長 

林 至 信 
金 山 分 局 
秘 書 室 
主 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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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新 任 職 務 姓 名 原 任 職 務 備 考 

37 

永 和 分 局 
交 通 組 
組 長 

邱 盛 煥 
樹 林 分 局 
民 防 組 
組 長 

 

38 

樹 林 分 局 
民 防 組 
組 長 

林 宏 成 
樹 林 分 局 
秘 書 室 
主 任 

 

39 

樹 林 分 局 
秘 書 室 
主 任 

邱 吉 峯 
保 安 科 
警 備 股 
股 長 

 

40 

保 安 科 
警 備 股 
股 長 

林 錦 郎 
永 和 分 局 
交 通 組 
組 長 

 

41 

樹 林 分 局 
交 通 組 
組 長 

傅 國 超 
新 莊 分 局 
交 通 組 
組 長 

 

42 

新 莊 分 局 
交 通 組 
組 長 

陳 明 安 
樹 林 分 局 
交 通 組 
組 長 

 

43 

海 山 分 局 
保 防 組 
組 長 

陳 聰 郎 
海 山 分 局 
行 政 組 
組 長                   

 

44 

海 山 分 局 
行 政 組 
組 長 

李 念 峻 
海 山 分 局 
保 防 組 
組 長 

 

45 

婦 幼 警 察 隊 
偵 防 組 
組 長 

蔡 豐 吉 
永 和 分 局 
勤 務 指 揮 中 心 
主 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46 

永 和 分 局 
勤 務 指 揮 中 心 
主 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陳 華 興 
海 山 分 局 
防 治 組 
組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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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新 任 職 務 姓 名 原 任 職 務 備 考 

47 

海 山 分 局 
防 治 組 
組 長 

邱 采 貞 
婦 幼 警 察 隊 
偵 防 組 
組 長 

 

48 

蘆 洲 分 局 
督 察 組 
組 長 

曾 志 浚 
汐 止 分 局 
督 察 組 
組 長 

 

49 

汐 止 分 局 
督 察 組 
組 長 

廖 振 富 
蘆 洲 分 局 
督 察 組 
組 長 

 

50 

土 城 分 局 
保 防 組 
組 長 

王 智 德 
蘆 洲 分 局 
保 防 組 
組 長 

 

51 

蘆 洲 分 局 
保 防 組 
組 長 

黃 文 雄 
土 城 分 局 
保 防 組 
組 長 

 

52 

督 察 室 
 

督 察 員 
許 龍 軒 

督 察 室 
 

警 務 正 
 

53 

督 察 室 
 

警 務 正 
張 見 安 

後 勤 科 
 

警 務 正 
 

54 

後 勤 科 
 

警 務 正 
林 庭 宇 

蘆 洲 分 局 
 

警 務 員 

陞職第六序列

職務 

55 

督 察 室 
 

督 察 員 
陳 枝 發 

督 察 室 
 

警 務 正 
 

56 

督 察 室 
 

警 務 正 
李 春 來 

新 莊 分 局 
光 華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陞職第六序列

職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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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新 任 職 務 姓 名 原 任 職 務 備 考 

57 

行 政 科 
 

警 務 正 
顏 偉 任 

淡 水 分 局 
水 碓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陞職第六序列

職務 

58 

後 勤 科 
 

警 務 正 
呂 明 實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 

警 務 員 

陞職第六序列

職務 

59 

秘 書 室 
 

警 務 正 
李 國 廷 

海 山 分 局 
督 察 組 
警 務 員 

陞職第六序列

職務；支援主任

秘書室 

60 

防 治 科 
 

警 務 正 
莊 雨 倫 

新 莊 分 局 
頭 前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陞職第六序列

職務 

61 

犯 罪 預 防 科 
 

警 務 正 
賴 崇 良 

中 和 分 局 
錦 和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陞職第六序列

職務 

62 

三 峽 分 局 
鶯 歌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曾 琮 庭 
三 峽 分 局 
三 峽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 

63 

三 峽 分 局 
三 峽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陳 華 欽 
三 峽 分 局 
鶯 歌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 

64 

板 橋 分 局 
 

警 務 員 
孫 錫 銘 

土 城 分 局 
金 城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 

65 

土 城 分 局 
金 城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林 和 田 
土 城 分 局 
頂 埔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 

66 

土 城 分 局 
頂 埔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吳 宗 澤 
土 城 分 局 
清 水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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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新 任 職 務 姓 名 原 任 職 務 備 考 

67 

土 城 分 局 
清 水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林 家 隆 
金 山 分 局 
金 山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68 

金 山 分 局 
金 山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鍾 瀚 瑋 
刑 事 警 察 大 隊 

 
偵 查 員 

 

69 

新 店 分 局 
 

警 務 員 
李 福 興 

永 和 分 局 
警 備 隊 
隊 長 

 

70 

永 和 分 局 
警 備 隊 
隊 長 

黃 國 書 
刑 事 警 察 大 隊 
金山分局偵查隊 
警務員兼副隊長 

 

71 

淡 水 分 局 
 

警 務 員 
吳 命 約 

蘆 洲 分 局 
德 音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 

72 

蘆 洲 分 局 
德 音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李 明 翰 
林 口 分 局 
林 口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73 

林 口 分 局 
林 口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楊 凱 文 
金 山 分 局 
野 柳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74 

金 山 分 局 
野 柳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曾 鐘 錡 
蘆 洲 分 局 

 
巡 官 

 

75 

永 和 分 局 
秀 朗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林 志 偉 
永 和 分 局 
新 生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76 

永 和 分 局 
新 生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莊 振 華 
永 和 分 局 
秀 朗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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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新 任 職 務 姓 名 原 任 職 務 備 考 

77 

中 和 分 局 
 

巡 官 
呂 勇 穎 

三 重 分 局 
大 有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78 

三 重 分 局 
大 有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吳 家 森 
蘆 洲 分 局 
延 平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 

79 

蘆 洲 分 局 
延 平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陳 駿 裕 
中 和 分 局 
安 平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80 

中 和 分 局 
安 平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郭 信 賢 
瑞 芳 分 局 
瑞 芳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81 

瑞 芳 分 局 
瑞 芳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陳 軒 竣 
刑 事 警 察 大 隊 

 
偵 查 員 

 

82 

海 山 分 局 
文 聖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詹 螢 姍 
樹 林 分 局 
山 佳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83 

樹 林 分 局 
山 佳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許 惟 亮 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樹 林 分 隊 
分 隊 長 

 

84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樹 林 分 隊 
分 隊 長 

陳 鈺 泓 
樹 林 分 局 

 
巡 官 

 

85 

新 莊 分 局 
光 華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楊 仲 景 
新 莊 分 局 
丹 鳳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陞職第八序列

職務 

86 

新 莊 分 局 
丹 鳳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周 義 哲 
中 和 分 局 
中 原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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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

中 和 分 局 
中 原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陳 亮 溦 
新 店 分 局 
石 碇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88 

新 店 分 局 
石 碇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鍾 承 餘 
土 城 分 局 

 
巡 官 

 

89 

新 莊 分 局 
頭 前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呂 勝 民 
新 莊 分 局 
五 工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90 

新 莊 分 局 
五 工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陳 均 百 
中 和 分 局 
積 穗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 

91 

中 和 分 局 
積 穗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洪 德 明 
板 橋 分 局 
沙 崙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 

92 

板 橋 分 局 
沙 崙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高 裕 傑 
樹 林 分 局 
柑 園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93 

樹 林 分 局 
柑 園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劉 宇 軒 
三 峽 分 局 

 
巡 官 

 

94 

淡 水 分 局 
水 碓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許 庭 豪 
淡 水 分 局 
中 正 路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95 

淡 水 分 局 
中 正 路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黃 俊 龍 
蘆 洲 分 局 
蘆 洲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96 

蘆 洲 分 局 
蘆 洲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趙 和 湘 
林 口 分 局 
明 志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陞職第八序列

職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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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新 任 職 務 姓 名 原 任 職 務 備 考 

97 

林 口 分 局 
明 志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陳 聲 華 
土 城 分 局 

 
巡 官 

 

98 

永 和 分 局 
 

巡 官 
張 惠 慈 

永 和 分 局 
得 和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99 

永 和 分 局 
得 和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林 昱 安 
林 口 分 局 
文 化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100 

林 口 分 局 
文 化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吳 學 偉 
永 和 分 局 

 
警 務 員 

 

101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永 和 分 隊 
分 隊 長 

吳 愷 峰 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海 山 分 隊 
分 隊 長 

 

102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海山分隊警務員
代 理 分 隊 長 

黃 世 昌 
金 山 分 局 
萬 里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 

103 

金 山 分 局 
萬 里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林 俊 瑋 
婦 幼 警 察 隊 

 
巡 官 

 

104 

中 和 分 局 
錦 和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陳 賴 儀 
三 峽 分 局 
北 大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105 

三 峽 分 局 
北 大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李 明 川 
中 和 分 局 
南 勢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陞職第八序列

職務 

106 

中 和 分 局 
南 勢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藍 文 德 
汐 止 分 局 
長 安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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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新 任 職 務 姓 名 原 任 職 務 備 考 

107 

汐 止 分 局 
長 安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林 旭 慶 
中 和 分 局 

 
巡 官 

 

108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新莊分隊警務員
代 理 分 隊 長 

呂 義 原 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汐止分隊警務員
代 理 分 隊 長 

陞職第七序列

職務 

109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汐 止 分 隊 
分 隊 長 

曹 恆 鳴 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淡 水 分 隊 
分 隊 長 

 

110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淡 水 分 隊 
分 隊 長 

許 家 源 
淡 水 分 局 

 
巡 官 

 

111 

林 口 分 局 
文 林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林 宏 明 
中 和 分 局 
中 和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 

112 

中 和 分 局 
中 和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蕭 明 宏 
汐 止 分 局 
橫 科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 

113 

汐 止 分 局 
橫 科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葉 梓 銘 
汐 止 分 局 
社 后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 

114 

汐 止 分 局 
社 后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田 啓 廷 
中 和 分 局 
秀 山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陞職第八序列

職務 

115 

中 和 分 局 
秀 山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余 政 界 
新 店 分 局 
江 陵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116 

新 店 分 局 
江 陵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黃 國 龍 
新 店 分 局 

 
巡 官 

陞職第八序列

職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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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7 

瑞 芳 分 局 
澳 底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許 晉 嘉 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新 店 分 隊 
分 隊 長 

 

118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新 店 分 隊 
分 隊 長 

洪 澤 宇 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蘆 洲 分 隊 
分 隊 長 

 

119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蘆 洲 分 隊 
分 隊 長 

李 健 立 
新 莊 分 局 

 
巡 官 

 

120 

三 重 分 局 
三 重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徐 子 胤 
三 重 分 局 
三 重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陞職第七序列

職務 

121 

新 莊 分 局 
中 平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蔡 天 瑞 
新 莊 分 局 
中 平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陞職第七序列

職務 

122 

海 山 分 局 
 

警 務 員 
賴 林 賢 

海 山 分 局 
 

警 務 員 

陞職第七序列

職務 

123 

三 重 分 局 
永 福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陳 建 榮 
三 重 分 局 
永 福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陞職第七序列

職務 

124 

三 重 分 局 
 

警 務 員 
陳 日 文 

三 重 分 局 
 

警 務 員 

陞職第七序列

職務 

125 

淡 水 分 局 
 

警 務 員 
許 書 豪 

淡 水 分 局 
 

警 務 員 

陞職第七序列

職務 

126 

蘆 洲 分 局 
 

警 務 員 
湯 哲 維 

蘆 洲 分 局 
 

警 務 員 

陞職第七序列

職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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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

永 和 分 局 
永 和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林 家 銘 
永 和 分 局 
永 和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陞職第七序列

職務 

128 

刑 事 警 察 大 隊 
樹林分局偵查隊 
警務員兼副隊長 

黃 契 翰 
刑事警察大隊樹
林 分 局 偵 查 隊 
警務員兼副隊長 

陞職第七序列

職務 

129 

汐 止 分 局 
 

警 務 員 
張 緹 柔 

汐 止 分 局 
 

警 務 員 

陞職第七序列

職務 

130 

刑 事 警 察 大 隊 
新莊分局偵查隊 
警務員兼副隊長 

賴 政 村 
刑 事 警 察 大 隊 
新莊分局偵查隊 
警務員兼副隊長 

陞職第七序列

職務 

131 

三 重 分 局 
光 明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劉 圳 鎮 
三 重 分 局 
光 明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陞職第七序列

職務 

132 

蘆 洲 分 局 
集 賢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張 森 維 
蘆 洲 分 局 
集 賢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陞職第八序列

職務 

133 

樹 林 分 局 
樹 林 所 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謝 宜 峯 
樹 林 分 局 
樹 林 所 
巡 官 兼 所 長 

陞職第八序列

職務 

三、下列人員報到日期另案辦理：（計 5 員） 

編號 新 任 職 務 姓 名 原 任 職 務 備 考 

1 

婦 幼 警 察 隊 
 

副 隊 長 
許 秋 田 

婦 幼 警 察 隊 
行 政 組 
組 長 

 

2 

婦 幼 警 察 隊 
行 政 組 
組 長 

陳 建 仲 
林 口 分 局 
秘 書 室 
主 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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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
林 口 分 局 
秘 書 室 
主 任 

陳 俊 儒 
公 共 關 係 室 
新 聞 股                 
股 長 

 

4 

公 共 關 係 室 
新 聞 股                 
股 長 

黃 靖 堯 
公 共 關 係 室 

 
警 務 正 

 

5 

民 防 管 制 中 心 
修 護 股 
股 長    

陳 彥 宇 
刑 事 警 察 局 

 
警 務 正 

 

備註：有關本次第九序列職務人員陞職第八序列職務人員(非主管

職務人員)，另案辦理公開選填作業。 

 

此 致 

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所屬各分局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、

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

隊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

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各科、室、中心 

副陳 

警政署駐區督察室、局長室、副局長室(一)、副局長室(二)、副局長

室(三)、主任秘書室 

 


